附件15:
公益性特岗服务协议

用人单位（简称甲方）：                                        
联系人：                               电话：                       

贫困劳动力（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规范公益性特岗的管理,明确岗位提供单位和就业人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意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执行。
一、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用工形式与补助
[bookmark: _GoBack]（一）乙方属于非全日制用工。
（二）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每月给予乙方补助     元。
（三）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担任           岗位(工种)的工作。乙方按照甲方规定的岗位职责,工作要求和考核指标,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执行            工作制（小时制、服务区域）。
三、条件资格
乙方必须为“有就业愿望、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受疫情影响，暂时不能返回原工作岗位或难以实现就业，导致家庭收入骤减，存在“返贫”风险或不能如期实现脱贫；
（二）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导致家庭支出骤增，存在“返贫”风险或不能如期实现脱贫。
四、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甲方是乙方的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乙方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甲方有权根据规章制度进行处理,直至解除本协议。甲方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甲方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按月考核兑现。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乙方应遵守甲方制定的劳动纪律和岗位规章制度,接受甲方的管理,考核。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
五、协议的解除
乙方有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并取消公益性特岗补助享受资格：
（一）不服从管理、违反管理制度的；
（二）不履行工作职责、未提供服务工作的；
（三）日常考核不合格；
（四）岗位开发后已脱贫或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或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的；
（五）虚报冒领、空岗、挂岗、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骗取补助资金。
六、符合以下情形式之一的服务协议即行终止：
（一）服务协议期满；
（二）乙方出现不得申报情形之一或出现取消补助情形之一。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补充。
八、本协议自双方签订按手印之日起生效，待终止服务时自行失效。
九、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乡镇（街道）保障中心一份，罗平县劳动就业中心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手印）：
甲方代理人（手印）：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